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bookmark: 文号]渝（云）环准〔2020〕050号
[bookmark: 建设单位]云阳县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你司报送的云阳县张飞庙旅游专用码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该项目于2017年1月开工建设，2019年6月建成，属于“未批先建”项目，该项目2018年10月接受了云阳县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处理，本次属于完善环评手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规的有关规定，经研究，从环境角度批准该项目建设。
[bookmark: _GoBack]一、该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云阳县张飞庙旅游专用码头项目位于云阳县盘龙街道龙安村，占地全位于张飞庙景区规划范围内，项目总占地面积33840.8m2，在原游客码头处，扩建2个5000t级旅游船舶位，采用顺岸斜坡式+趸船形式，年旅客吞吐量50万人次。项目配套建设旅客疏散、上下客的人行梯道、无障碍通道、游客集散广场等配套设施以及护岸工程。本项目不涉及港池开挖和疏浚。码头占用岸线297m，已取得岸线批复。项目总投资2461.4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9.8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2.43%。
二、该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应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规定的排放标准执行，不得突破。
三、该项目已建成，主要是运营工程中，必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中规定的污染治理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并做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营运期污染防治措施。一是防治水污染。进港船舶废水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趸船管理人员生活污水经趸船的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和收集后送污水处理厂处理，不得外排。位于下游600米处已停用的龙泉自来水厂取水口不得恢复使用，并及时撤除相关设施设备。二是控制噪声污染。加强进出港船舶鸣号管理，尽量减少扬声器的使用，设置醒目的指示牌，提醒游客降低音量，减少对鱼类的驱离效应。三是妥善处理固体废物。趸船管理人员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云阳生态市政园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处理处置。进港船舶固体废物统一交重庆市三峡库区船舶废弃物接收站收集处置。
（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码头采用顺岸斜坡式+趸船形式，减少鱼类卵苗漂流阻水断面；船舶进出港航线和停泊水域严禁占用产卵场，进港游轮减速慢行，降低游轮靠岸时汽笛音量，减轻对鱼类的扰动；船舶进出港尽量避开涨水时段及清晨等鱼类产卵高峰期；严禁捕捞水生动物，并严格落实《云阳张飞庙旅游专用码头项目对长江云阳段水生态影响专题报告》及批复（云农函〔2019〕19号）中的人工鱼巢等各项生态补偿和影响减缓措施，最大限度减轻对水环境和水生生态的不利影响。
（三）抓好日常环境管理。建立环境管理机构，落实专人负责环保工作，建立环境管理计划和制度，切实加强营运期环境管理。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制定环境监测计划，开展环境监测，及时掌握营运对生态环境影响情况。
四、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落实环保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制定环境监理计划。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设单位必须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保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能正式投入使用。
五、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以及所采用的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时，你司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同时项目建设须符合县交通局、县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局、县农业农村委、县文旅委及相关部门管理要求。
六、请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盘龙街道办事处负责该项目环境保护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你司如不服本行政决定，可在接到批准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或者云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云阳县人民法院起诉。

                   云阳县生态环境局
                        2020年11月27日

 
 抄送：县交通局、县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局、县文旅委、县    农业农村委、盘龙街道办事处。

